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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育 部 中 部 辦 公 室     編 印

中 華 民 國 97 年 6 月

前言

我國教育文化，在憲法上明文規定應以發展民族精神、自治精神、培養國

民道德、養成國民健全體格、增進科學及生活智能為目標。而當今教育目標即恪守教育宗旨，以充實人民生活，扶植社會生活，發展國民生計，延續民族生命為準則。
臺灣省境內中等學校畢業生升學就業調查，自民國62年12月至65年

10月由教育部先後主辦3次，成就卓著。民國 66年由臺灣省政府教育廳奉教育部66、2、2臺（66）統3472號函為加強調查與輔導之時效，自65學年起負責辦理臺灣省境內中等學校畢業生之調查。因精省之故，88年7月1日臺灣省政府教育廳改隸為教育部中部辦公室，仍負責辦理本項調查

，且87 學年起高中、高職畢業生調查範圍更擴大為臺閩地區，以調查方式蒐集臺灣省、臺北市、高雄市、金門縣及連江縣之高中、高職教育畢業生畢業後3個月之資料，經彙整、統計、分析完成本報告。

為瞭解原住民接受教育狀況，自84學年起增加蒐集臺灣省境內高中、

高職原住民畢業生升學就業概況資料，作為教育決策之參據，87學年起擴大調查範圍為臺閩地區。

綜合高中因其學制與一般高中、高職略有不同，其畢業生畢業後之升

學就業概況亦於本報告中另闢單元分析。

本（95）學年調查係由教育部中部辦公室設計調查表件分別函請臺灣

省境內、金馬地區高中、高職學校及臺北市、高雄市政府教育局轉請轄內各高中、高職學校負責調查填報，而各校則運用通信調查、電話聯絡、聯絡網及導師查填等方式，蒐集每位畢業後之升學就業資料，編表後利用網路傳送方式，將資料傳入本中部辦公室彙整。本項工作各校教務處、輔導室（實習輔導處）與臺北市政府教育局、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及本中部辦公室統計工作人員共同參與及畢業生之充分合作下，得以順利完成，特此深致謝忱。惟本中部辦公室統計工作同仁才識有限，疏漏之處尚祈各方先進惠予指正，並為今後改進之參考。

1、 調查計畫概要

1、 調查目的

(1) 為銜接以往33次調查而對95學年高中、高職畢業生之升學就業概況進行調查，俾瞭解其升學類別、就業性質、未升學未就業之原因，及其他情況等資料。

(2) 根據調查所得資料撰編統計報告，俾呈現一般升學趨勢及就業市場需求變動情形，以供教育行政部門研擬計畫或改進措施之參考。

(3) 為瞭解高中、高職原住民應屆畢業生之升學及就業實際情形，自84學年開始蒐集應屆原住民畢業生升學及就業概況資料，以為教育決策之參據。

2、 調查對象及區域範圍

全國公私立高中308校，公私立高職161校，95學年畢業生計233,887 

人為調查對象。（含普通科、職業科、綜合高中）

3、 調查資料時間與實施時期
本調查資料時間以96年9月30日為準。調查實施期間為10月1日至10

月31日。

4、 調查內容

(1) 畢業生數：即95學年畢業生總人數，分男、女別統計。

(2) 已升學人數：區分為「公立大學校院」、「私立大學校院」、「公立二專」、「私立二專」、「警察學校」、「警察專科學校」、「軍事院校」、「赴國外、大陸就讀」及「其他學校」。

(3) 已就業人數：按就業行業別分為「農、林、漁、牧業」、「礦業及土石採取業」、「製造業」、「電力及燃氣供應業」、「用水供應及汚染整治業」、「營造業」、「批發及零售業」、「運輸、倉儲業」、「住宿及餐飲業」、「資訊及通訊傳播業」、「金融及保險業」、「不動產業」、「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支援服務業」、「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教育服務業」、「醫療保健及社會服務業」、「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其他服務業」。

(4) 未升學未就業人數:按未升學未就業原因分為「正在接受職業訓練」、「正
在軍中服役」、「需要工作而尚未找到」、「補習或自修準備升學」、「因健康不良在家休養」、「準備出國」、「其他」。

(5) 其他情況:分為「遷居國外」、「死亡」、「無法聯繫或不詳」。
5、 調查方法
由教育部中部辦公室設計印製「公私立高中、高職畢業生升學就業概況調查表」（分全校及原住民畢業生二表），分別函請臺灣省境內、金馬地區各高中、高職學校及臺北市政府教育局、高雄市政府教育局轉請轄內各高中、高職學校負責調查填報，而各校則運用通信調查、電話聯絡、聯絡網及導師查填等方式，蒐集每位畢業生之升學就業資料。

6、 辦理機構及分工
本調查由教育部中部辦公室（以下簡稱本室）主辦，臺北市、高雄市政府
教育局及各學校輔導室（實習輔導處）配合辦理，其分配工作如下:

（1） 調查方案之設計、策劃、督導、進度之控制、調查表及結果表之設計等

有關統籌事宜，均由本室負責，其中調查表由本室設計並依規定報行政院主計處核定調查編號。

（二）調查表及調查工作手冊，由本室負責統一印製，印發各校使用。
（三）臺北市、高雄市政府教育局負責督導轄內各高中、高職學校辦理本調查及蒐集、審核資料。
（四）調查工作由各校輔導室（實習輔導處）辦理。
7、 資料之整理與統計
（一）各校將所蒐集之資料，利用教育部中部辦公室之「畢業生調查網路系統」，
將資料傳入本室資料庫。
（二）臺北市、高雄市各高級中學資料，由臺北市、高雄市教育局負責初審。
（三）臺灣省暨金馬地區各高級中學資料，由教育部中部辦公室負責初審。
（四）教育部中部辦公室於複核無誤後，利用「畢業生調查管理系統」建檔、

檢誤、彙整編製調查結果統計表。經分析編撰調查報告，提供各有關機關、學校參用。

八、調查性質
本調查為按學年舉辦之定期調查。

2、 調查之實施

一、調查前準備
（一）訂定調查計畫
有關調查之目的、用途及調查方法、項目、對象、範圍、時期、調查
人員講習、預定進度等均有明確之規定。其主要內容見調查計畫概要。
（二）訂定調查表及填表說明
根據調查目的、用途、擬定調查表格式。格式制定後，就調查表之編
製方法，及調查內容之調查方式，製作範例及填表說明，提供調查工作人
員參考及遵循。
二、調查實施情形
教育部中部辦公室將調查表件於96年9月，召開調查講習會時，分發各

公私立高中、高職計709校（單位），95學年無應屆畢業生之學校不予調查。

調查人員於調查研習會結束後，以通信調查為主，輔以電話聯絡、聯絡網及導師查填等方式蒐集每位畢業生之升學就業資料，於96年11月30日以前，利用網路傳送方式將資料傳入本部中部辦公室。

三、資料之審核、整理與結果表之編製
（一）審核與複核
調查人員依據調查結果編製調查表，經教務處及會計室會核後，送至本

室再經人工審核其相關及合理性，務使每一調查表皆能減少錯誤，提高資料確度。有關分類項目直接以代號填列，以利電腦輸入處理。
（二）整理與製表
調查表經人工審核後，利用教育部中部辦公室「畢業生調查管理系統」
建檔、檢誤並彙整編製調查結果統計表。
四、調查結果報告
本次調查報告，根據調查結果編製之統計表，由教育部中部辦公室分析、
編撰調查報告，公布於中部辦公室網頁，提供各界參考應用。
五、調查工作之進度

	工  作  項  目
	工  作  進  度

	(一)檢討、修訂調查表，擬訂調查計畫
	96年7月至96年7月

	(二)編印調查工作手冊(含調查表)
	96年8月至96年9月

	(三)實施調查、蒐集、整理、審核調

查表
	96年10月至97年1月

	(四)資料登錄、編審、編製結果表
	97年2月至97年4月

	(五)分析資料撰編調查報告，並發布
	97年5月至97年6月


六、調查經費
本次調查工作所需經費計新臺幣100,000元
（資料系統處理費含系統維修費及印製調查工作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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